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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01依據：本辦法依據本會憲章 105.03、105.04及 108.02條文規定訂定 

之。 

304.02目的：為建立本會候選總會長公平、公正之產生制度，維持本會之倫

理與和諧，順利產生候選總會長一人，以利及早安排工作計劃，並一

併完成第一副總會長(即下二年候選總會長)，第二副總會長(即下三年

候選總會長)之提名。一者預為規劃未來二年、三年之世界總會長接

任人選，二者經由實際參與循序漸進培養世界總會領導人，特訂定本

辦法。 

304.03 適用範圍：凡本會會員擔任本會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

會長之資格限制，提名程序，應盡義務，遞補辦法等有關規定適用

本辦法。 

304.04本辦法所稱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 

304.04.01 為本會本屆提名委員會依本辦法 304.06、304.07條文程序所提 

名推薦之候選總會長。 

304.04.02 為由候選總會長提名合乎本辦法 304.05條文規定之第一、第二

副總會長人選，依本辦法 304.06 及 304.07條文程序所提名推薦

之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 

304.04.03 本會第一副總會長、第二副總會長，原則依順位設定為推薦候 

選總會長，推薦候選第一副總會長，往後各屆亦同。 

304.04.04 無法依前條產生總會長提名人選或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 

時，該年度總會長得召開臨時常務理事會，及歷任總會長， 

及該年度各國家總會(區總會)總會長會議，決議通過所推薦之 

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 

304.05 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應俱備下列各項資格 

304.05.01 會齡連續 6年(含)以上，且曾任會籍會會長，及國家總會(區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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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總會長。 

304.05.01.1 年資計算為： 

創會會員以成立大會日至提名當年度 12月 31日止。 

其他入會員以入會日起至提名當年度 12月 31日止。 

304.05.02 曾任世界總會副總會長，或常務理事一任(含)以上，或理事二 

任(含)以上。 

304.05.03 會籍會需為最近連續三年以上繳清會費。候選總會長，候選第 

一、第二副總會長，會籍會會員繳費人數暨繳納會費連續三年， 

不得少於 30人。 

304.05.04  304.04.04 所決議通過之候選總會長及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 

長其會籍會，會員繳費人數暨繳納會費連續三年不得少於 30 

人。 

304.06 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之產生程序 

304.06.01 本會秘書處於每年 5月 20日函文，本屆第一、第二副總會長所 

屬國家總會(區總會)，該國家總會(區總會)檢附候選人基本資料 

表、意願書及資格檢核表等資料，於 6月 20日前送達本會。 

304.06.02 若因特殊理由本屆第一副總會長無法擔任推薦候選總會長時， 

第二副總會長得依序擔任推薦候選總會長。 

304.06.03 自由推薦提名人選 

前款 306.06.02 第二副總會長，僅願意擔任候選第一副總會長 

時，秘書處應即提報近期理事會，本年度總會長提名則開放自 

由推薦提名人選。各國總會(區總會)自由推薦提名人選，各國 

家總會(區總會)檢具本辦法相關書面資料，於推薦日期內向本 

會秘書處登記，推薦日期為每年 7月 1日至 31日止。 

304.06.04 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應於每年 9月 15 日前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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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本會對前項各款決議事項，應書面通知各國家總會(區總會)。 

304.07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提名審查會及委員會議。 

304.07.01 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提名委員會議由本會總 

會長召開，需經本會歷任總會長組成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

第二副總會長資格及提名審查委員會，由現任總會長或資深前

總會長一人擔任主席，依共識決議原則，將決議審查通過名單

送交提名委員會。 

304.07.02 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提名委員會議由本會總 

會長召開，辦理提名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事 

宜。其委員組織包括歷任總會長，當屆理事、常務理事、秘書 

長、財務長、各國家總會(區總會)總會長。 

304.07.03 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應親自出席答覆詢問。 

304.07.04 提名方式：第一次票選最高票且過半數者為當選，若未過半數 

者取前二名高票者，進行第二次投票，為多數票者當選。 

304.08候選總會長有積極參選接任本會下屆總會長之義務。 

304.09候選總會長，候選第一、第二副總會長因個人行為致生刑事案件，經 

法院判決有罪定讞，喪失其候選人資格。 

304.10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公佈實施，修訂亦同。 

 

2011/06/18  2011年第 1次臨時理事會通過 

2012/01/01  公佈實施 

2012/09/08  2012年第 3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2012/10/01  公佈實施 

2013/10/12  2013 年第 4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2014/01/10  公佈實施 

2016/10/22  2016年第 4次理事會修訂通過 

2017/01/01  公佈實施 


